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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委託廠商撰寫文史專書利用到第三人之圖片及照片為素材，該圖片及

　　照片若具備「原創性」（非抄襲他人著作）及「創作性」（具有一定

　　之創作高度），即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「美術著作」及「攝影著作」

　　：

　　（一）「美術著作」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原則上為「著作人之生存

　　　　　期間及其死亡後50年」，攝影著作則為「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

　　　　　」，該等素材如已屆保護期間，即屬公共財產，除不得侵害著

　　　　　作人格權外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（著作權法第30條至第35條

　　　　　參照）。

　　（二）該等素材若仍在著作保護期間內，由於其並不會因為契約約定

　　　　　「機關取得履約標的著作財產權之全部」而當然由機關取得著

　　　　　作財產權，故欲利用文史專書含其內第三人享有著作權之素材

　　　　　，無論是印刷出版（涉及「重製」、「散布」之利用行為）或

　　　　　上傳官網（涉及「重製」、「公開傳輸」之利用行為），除有

　　　　　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規定外，應事先取得素

　　　　　材之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，方屬合法利用。

二、有關您來信之問題，說明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所詢問題 1：如可確認圖片及照片等素材已逾著作權保護期間

　　　　　，利用此等圖片及照片，將不會涉及著作財產權之侵害，不須

　　　　　取得授權。惟圖片及照片如屬國史館或歷史博物館等機關館藏

　　　　　，是否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1條第1項「公立文物保管機關

　　　　　（構）為研究、宣揚之需要，得就保管之公有古物，具名複製

　　　　　或監製。他人非經原保管機關（構）准許及監製，不得再複製

　　　　　」之規定，因非屬本局主管業務範圍，建議逕洽各該機關進一

　　　　　步瞭解。

　　（二）所詢問題2及3：有關著作利用之授權，通常係由「利用人」向

　　　　　著作財產權人取得，但亦可以契約約定由他方代為取得授權：

　　　　　1.廠商如為履行與機關間專案契約完成履約標的，利用第三人

　　　　　　著作素材，應由作為利用人之廠商取得授權，否則將負違約

　　　　　　責任。來信指出「委託某國立○○大學 X教授撰寫文史專書

　　　　　　，『廠商名稱為○○大學』」、「契約有規定不得侵犯第三

　　　　　　者之智慧財產權」，如係指採購契約相對人為○○大學，因

　　　　　　契約雙方當事人（即機關與廠商）受契約內容所拘束，是原

　　　　　　則上○○大學應負有取得素材授權之責任。

　　　　　2.至來信提及實際撰寫人 X教授已借調至他機關是否仍負有取

　　　　　　得授權義務等，應視簽約名義廠商○○大學與實際執行人（

　　　　　　委託對象） X教授之內部關係而定，惟此部分係屬民事契約



　　　　　　關係，與著作權無涉，建議洽廠商釐清。

　　　　　3.又機關後續之其他利用，須視該利用情形是否於原始委託廠

　　　　　　商撰寫專書之契約中明定由廠商取得授權，並應釐清廠商是

　　　　　　否確實取得該素材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，且其授權範圍涵蓋

　　　　　　機關之後續利用行為；未約定時，仍應由利用人即機關自行

　　　　　　取得授權。

　　（三）所詢問題 4：後續欲將該專書電子檔上傳官網供人下載，如前

　　　　　所述，建議仍應待相關著作授權事宜釐清完畢並取得授權後，

　　　　　再予利用。

三、為更能兼顧創作人之著作權益及政府機關之採購需求，本局編撰之「

　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」、「機關委外採購契約

　　不可不知的著作權觀念」等宣導文件，歡迎參閱。由於著作權係屬私

　　權，如發生相關爭議，仍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調查證據認定

　　之。


